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2018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I10421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

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说明如下： 

 

一、注册会计师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认为： 

1、内控重大缺陷。我们在对内控有效性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发现与财务报

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多项重大缺陷，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而且具有广泛性，

我们难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基础。 

2、无法判断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飞马国际发生多起未决

诉讼、商业汇票存在逾期情况，预计负债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与贸易执行相关

且长期未结算的预付款项的业务性质及回收的可能性难以确定；逾期应收款项的

真实性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难以确定；飞马国际对东莞市飞马物流有

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是否合理、准确。由于以上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

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我们难以全面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3、涉及子公司恺恩资源以及北京华油事项。子公司Kyen Resources Pte. Ltd

（以下简称“恺恩资源”）由于诉讼以及经营困难无法持续经营，飞马国际对子公

司北京华油国际物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油”）实质上失去了控

制，从2018年10月开始，飞马国际开始不再将恺恩资源、北京华油纳入合并范围。

由于恺恩资源、北京华油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我们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我们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恺恩资源、北京华

油的财务报表是否公允以及对飞马国际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影响，无法确定丧

失控制时投资收益应调整的金额。 

4、立案调查事项。飞马国际于2019年3月28披露了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飞

马国际进行立案调查。截至报告出具日，调查正在进行中。由于该立案调查尚未

有最终结论，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的结果及其对飞马国际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

影响。 

 

二、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

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对于会计师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以及

提及的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相关事项与实际情况相符，公司董事会对此予以理解。 

3、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主要形成原因如下： 

（1）内控不规范，存在缺陷 

①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方面和资本市场认识不足，导致公司部分业务管

理，特别是能源资源供应链业务管理不严，供应商、客户信用管理以及业务资金

管理执行不到位。 

②对境外子公司（恺恩资源）的控制管理，特别是业务风险的控制、资金的

管理控制不足，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子公司经营失误、业务失控导致经营亏损，

并引起多起诉讼事项。 

③公司经营管理层对经济大环境判断失误，未能及时调整经营方针，导致公

司业务开展不畅，经营效率逐步下降。上游供应商未能及时供货、下游客户未能

及时回款导致公司资金链紧张，出现流动性紧张的局面。 

④公司用章的日常管理不规范，印章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 

（2）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控股股东担保能力下降的影响 

自2018年以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去杠杆”等政策的影响，资本市场出现较



大波动，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风险频现，受前述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控股股

东流动性出现困难并导致其担保能力下降，引起公司流动性紧张，导致公司部分

业务停滞；同时，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整体市场需求不振，亦

对公司相关业务的拓展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较

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亏损。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公司将切实加强内控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内控管理体系的运行质量，并

根据实务变化情况进行持续完善和改进，通过建立和运行常态化的经营管理机制，

推进并保障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针对内控存在的问题，公司积极进行补救

和整改，具体情况如下： 

①经营管理层进行深刻反思检讨，进一步划分职责、明确责任，同时切实

重视总经理工作会议等民主决策机制的组织实施，努力提升公司经营决策的科学

性、合理性，保障公司稳健可持续发展。 

②实施更严格的供应商准入和客户遴选制度，切实提高公司合同管理、客

商信用管理水平。 

③严格执行子公司负责人定期报告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子公司日常经营

的控制管理，增加对重要子公司内部审计检查和监督频次并提高检查的不可预见

性，形成对子公司管理控制高压。 

④严格执行公司印章管理相关制度，全面梳理公司印章、资金活动管理内

控要求和审批决策流程，明确相关责任人，规范审批环节，完善工作记录，并针

对当前出现的情况建立专门制衡监督工作机制，严格保障公司财产、资金使用效

率和安全。 

⑤严格按“三会”相关制度加强对公司的管理，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以及第五届董/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了新一届董/监事会成员并聘任了新的经营管理层。 

⑥积极加强涉及部门、人员的专项培训，努力提升内控意识，确保今后内

部控制制度、流程得到严格有效执行。 

2、整合业务，改善公司流动性。公司将以“突出主业，优化业务布局”为主

线，一方面通过内部优化革新、开源节流提升公司运营管理效率和盈利能力，另



一方面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对效益低下的业务及对外投资进行整合、剥离，争取

回笼部分资金，多方举措助力公司解决流动性紧张局面，推动公司业务有序运转。 

3、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修复稳定合作关系。公司将积极加强与银行等

金融机构联系、沟通工作，全力修复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等的稳定合作关系，争取

获得外部借款支持。 

4、针对当前涉诉/仲裁事项，公司正积极与有关方进行沟通、协商，并聘请

律师团队协助进行应对，力争尽快解决相关问题。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

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5、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尚未有明确结论。公

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力争早日结案。公司将在相关事项进展及收到

调查结果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说明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